附件 1：

“十佳青年”评选标准、流程及申报表
一、基本条件 

1.南京审计大学在校学生（本科生、研究生）

2.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，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

3.学习上刻苦努力，无积欠学分

4.生活上艰苦朴素，为人真诚，遵纪守法，未受过任何处分

二、评选标准
1、勤学励志：刻苦好学，成绩优秀，专业排名在前10%以内，能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帮助和带领其他同学共同进步。

2、创新创业：爱研究，爱思考，善于创新，主持创新创业项目，并获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奖励；或是在校期间有实践创业经历，取得一定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

3、公益服务：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，被公认为学生组织或学生团队中的杰出带头人；或是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或社会实践活动，在同学中有广泛的带头示范作用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4、读书思辩：在思辩、读书交流等活动中表现出色，能引领思想潮流；或能善用新媒体传播正能量。

5、体育运动：坚持体育锻炼、强健体魄，并能够将运动推广到其他同学中去；或是在校级以上运动比赛中获奖。

以上标准仅供学生申报参考，最终评分时不区分类别，将综合考察申报同学的能力素养进行评选。

三、评选流程

1．学生自主申报：在以上评选类型中有突出贡献或事迹的学生可进行个人申报，并附提交不少于1000字的个人事迹材料。申报人请于3月15日（周日）18:00前将申报表及事迹材料、申报汇总表，电子稿压缩打包发至经济学院团委组织管理中心基层建设部邮箱：jjxyzzglzxyx2@163.com（以“姓名+十佳青年申报”命名，下设子文件【申报人姓名+2025年度“十佳青年”申报表】、【申报人姓名+推荐个人事迹材料】）。纸质稿经过辅导员审核签字后，于3月15日（周日）18:00前提交到泽园书院长廊116经济学院团学活动室（里间值班室）办公桌上。
2．院级团委书面评审：学院团委根据申报材料按类别进行评比，遴选3名优秀学生作为候选人公示并推荐参加学校“十佳青年”评选。具体评选标准包括：

（1）表格填写规范，无错字及语法错误；

（2）符合各类评选项目条件及要求；

（3）成绩优良（除勤学励志类型外，申报其他项目优异者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可适当放宽）；

（4）品德优良，无任何不良记录（如夜不归宿、使用违章电器等）。

3．校级评审流程：

（1）组织推荐：推荐参加校“十佳青年”评比的同学请于3月15日（周日）18:00前确认个人申报材料无误。届时经济学院团委将报送候选人名单、材料至校团委。

（2）候选人于2026年3月30日--4月3日期间在PU平台发起风采展示和投票。

（3）答辩：由教师代表组成评审团对选手的现场表现打分，时间地点另行通知
（4）结果及公示：校团委综合事迹材料评审得分（占总评50%），网络票选情况（占总评5%）和现场答辩得分（占总评45%），评出10名“十佳青年”和10名“十佳青年提名奖”。公示无异议后颁发奖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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